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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重大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现

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与河南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2025 年 9 月 17 日本行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法

人账户透支业务协议，协议金额 10 亿元，以法人账户透支

方式使用，担保方式为保证。

二、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经济性质或类型：国有企业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、建设项目的投资、建设项目所需

工业生产资料和机械设备、投资项目分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

（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）；房屋租赁（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，

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闫万鹏

注册地：河南省郑州市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1,200,000 万元，经查询工商信息，

近一年该公司注册资本无变化。

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

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中原信托有限

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第七条相关规定，认定该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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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行上述授信类关联交易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，对本

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，符合国家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此次业务发生后，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本行的授信

类关联交易金额累计超过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%，按照

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该授信类交

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五、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

决议情况

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、第

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审批通过《关于向河南投资集团授

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，此次协议

签订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等监管部门要求，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，

对关联交易双方公平合理，定价和交易条件遵循一般市场化

原则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对本

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，不会因此

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，亦不存在损害本行及本行

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9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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